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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  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粤教办函〔2014〕107号

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教育系统宣传普及
《广东省信访条例》工作的通知
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教育局，各普通高校、省属中职学校：
《广东省信访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已经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。根据省委办公厅的工作部署，为确保教育系统党政领导干部和群众，尤其是基层信访干部、师生学习了解并准确把握《条例》的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，营造《条例》实施的良好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，现就我省教育系统做好《条例》宣传普及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充分认识学习贯彻《条例》的重要性

《条例》的颁布实施，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，进一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的重要举措，是我省适应信访工作新形势和新任务需要，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步骤。《条例》的颁布实施，对于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，依法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信访工作行为，依法规范群众的信访行为，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，维护正常的信访秩序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，为我省加快实现“三个定位，两个率先”目标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教育系统各部门、单位要充分认识学习贯彻《条例》的重要性，作为今年普法教育的重点内容，组织好《条例》的宣传普及工作，认真抓好落实。
二、《条例》的主要内容

《条例》的主要内容包括信访人的权利和义务，信访渠道和网络信访制度、信访事项的提出和信访分离制度，国家机关的信访受理范围，信访工作的责任制和信访工作监督，信访秩序规范，信访问题源头化解等。宣传普及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
一是诉访分离制度。正确区分普通信访事项与涉及诉讼、仲裁、行政复议的事项，畅通诉与访两个渠道，把信访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。
二是信访工作责任制和信访工作监督。完善首办责任制、主办单位办理责任制、重大信访问题倒查责任制和信访工作人员责任制，加强信访督查、督办，督促有关国家机关依法、规范办理信访事项。
三是信访人的权利义务和信访秩序的维护。保护合法信访活动和信访人的权利，规范信访人依法、有序信访，维护信访秩序。
四是信访渠道。构建联合接访工作平台和网上信访平台，完善网上信访事项办理制度，实现网上信访可查询、可跟踪、可督办、可评价。
五是信访终结制度。建立健全复查、复核和核查终结制度，运用听证和公开评议等方式依法终结信访事项的办理。
六是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。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，提高科学民主决策水平，坚持依法办事，改进工作作风，健全基层组织网络，加大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力度，确保及时将矛盾化解在基层、在当地。
三、宣传普及对象

宣传普及对象包括教育系统有关工作人员和广大师生，重点是基层信访干部和高校学生。

四、宣传普及工作的组织

省教育厅成立以王斌伟副厅长为组长，厅办公室、法规处、思政处等处室负责人组成的宣传普及《广东省信访条例》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组织领导教育系统宣传普及工作。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《条例》的宣传普及工作，指定领导和专人负责，抓好具体落实工作。主要领导特别是分管信访工作的领导要带头参加《条例》的学习，机关干部特别是负责信访工作的干部要尽可能全员参加，确保干部职工真正了解《条例》，并按《条例》规定做好本单位的信访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教育。各地各校要通过网络宣传、专题讲解、学习讨论等方式对师生进行宣传普及，各学校要对学生进行宣讲教育。对教职员工的宣传教育工作要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，就《条例》中有关创新群众工作方法、改进工作作风、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等内容进行专题学习和讨论。

（三）积极参加宣讲讲座。为做好《条例》的宣传普及工作，省委、省人大、省政府专门组建了《条例》宣讲团，到全省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、乡镇进行宣讲。各市、县教育主管部门要积极参加宣讲讲座，认真学习领会《条例》的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。省教育厅计划于6月中旬在广州举办一场面向高校信访工作人员、学生辅导员和高校学生等的宣讲讲座；计划于6月中下旬举办各市、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信访条例学习培训班，请各地各校届时做好动员、报名等工作。具体时间和地点安排另行通知。

（四）建立健全信访工作制度。各地各校要根据《条例》的规定，尽快建立健全本单位的信访工作制度，凡是按《条例》规定还没有建立相应制度的，要尽快建立；已经建立相关制度的，要按照《条例》规定进行修改完善，努力形成与《条例》相适应的工作运行机制，确保《条例》在本单位落实到位。

（五）及时反馈情况。各单位宣传普及和学习贯彻《条例》的情况，请于6月22日前以书面形式函告省教育厅办公室。

联系人：肖文青，联系电话：020-37627943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教育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5月29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>>
广东省教育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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